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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2 日，累计收到各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48,864,748.98 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笔 20 万元及以下合并计入“其他”）：
序号 获得补助单位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1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新产业园企业扶持资金 1,000,000.00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新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沪漕松新服合（2018）121
号”《资金扶持协议》

2 松江区上市补贴 2,000,000.00 沪松经[2017]287号
3 松江区政府质量奖 500,000.00 沪松府[2020]261号
4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800,000.00 沪发改服务[2020]20号
5 专精特新补贴 350,000.00 沪经信企[2019]565号、工信部企业函[2019]153号
6 增值税即征即退 43,314,057.23 财税[2011]100号
7 其他 900,691.75 /
合计 48,864,748.98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0 年度损益的影响情况仍需以审计机

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85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0-088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57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6,602,450股新股， 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本次非公开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证券管理部
电话：0760-23633926
邮箱：webmaster@pianor.com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叶兴林、宋怡然
联系部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7529
邮箱：project_pan@citics.com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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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后重新签署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皮阿诺”）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披露

了《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需要，公司聘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担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
上市工作的保荐机构， 原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完成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证券承接。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41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5,600,000 股，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 31.03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4,068,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8,217,104.0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5,850,895.96元。 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I10076�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确认。 公司
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户和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人 募集资金专户

开户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账户金额（元） 募集资金用途 存储方
式

1 皮阿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城北支行 2011026929200055203 51,389,456.82 中山阜沙产能扩建项

目、补充流动资金 活期

2 皮阿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分行 396000100100421485 - - 已注销

3 天津
皮阿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分行 396000100100430026 715,016.06 天津静海产能建设项目

一期 活期

4 皮阿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分行 396000100100421364 18,204.81 一体化信息管理系统建

设项目 活期

注 ： 公 司 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 注 销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山 分 行 - 账 号 为
396000100100421485的募集资金专户， 该专户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将募集资金转入实施主体皮阿诺
家居（天津）有限公司开立的兴业银行中山分行 -账号为 396000100100430026的募集资金专户。

二、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障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皮阿诺家居
（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子公司”）、中信证券于近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城北
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以下均称“开户银行”）分别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皮阿诺、天津皮阿诺已在相关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截至协议签署之日，皮阿诺、天津皮阿诺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 如以存单方式存储募

集资金，各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监管事宜。
3、皮阿诺、天津皮阿诺、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中信证券作为皮阿诺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皮阿

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皮阿诺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
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皮阿诺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
每半年对皮阿诺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5、皮阿诺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叶兴林、宋怡然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专户的
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皮阿诺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证券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皮阿诺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6、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皮阿诺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证券。 开户银行应当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7、皮阿诺、天津皮阿诺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者募集资金
净额的 20%的，开户行应当在付款后 3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8、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协议要求向皮阿诺、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皮阿诺有权或者中信证券可以要求皮阿诺单方面终止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0、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中信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三、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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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股票静态市盈率为 101.97、市净率为 10.59，明显高于同

行业平均市盈率、市净率，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较前期不存在重大变化或异常情况。 除前期已披露信息

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徽酒”或“公司”）股票近期涨幅较大，自 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2 日累计上涨 204.47%。 期间股票多次出现异常波动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2020 年 10 月 30 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披露了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再次涨
停，鉴于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理性投资，现将有关风险
提示如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司当前股价对应静态市盈率为 101.97，市净率为 10.59，明显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市

净率水平，二级市场交易和估值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股票涨跌波动风险较大，公司特别提醒投

资者，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经营业绩、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较前期没有

重大变化或异常情况。 白酒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
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三、媒体报道、信息披露情况
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与金徽酒相关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除公司前期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其他重大事项情况
自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完成至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

制人在股票异动期间未买卖金徽酒股票，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涉及金徽酒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
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重大业务合作、引入
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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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

除质押并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莉莉

女士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并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陈莉莉 是 5,900,000 29.15 8.55 2020年 7月 10日 2020 年 11 月 11
日

华 泰 证
券

注：陈莉莉女士原质押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年 7月 14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

二、 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用途

陈莉莉 是 2,300,000 11.36 2020年 11月 10日 2021 年 7 月 12
日 华泰证券融资

三、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 押
数量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陈莉莉 20,243,263 29.34 2,300,000 11.36 3.33 2,300,000 100 17,943,263 100
合计 20,243,263 29.34 2,300,000 11.36 3.33 2,300,000 100 17,943,263 100

注：陈莉莉女士所持股份全部为首发限售股份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莉莉女士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

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239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1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进展的公告

董事伍伟女士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湖南梦洁
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2020-035），公司董事伍伟女士因个人资
金需求，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1,204,775 股，不超过披露日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16%。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
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伍伟女士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减
持数量已过半，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伍伟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8日 6.19 50,000 0.007%
2020年 6月 23日 6.41 24,800 0.003%
2020年 7月 6日 6.33 45,200 0.006%
2020年 7月 7日 6.62 110,000 0.015%
2020年 7月 9日 6.72 40,000 0.005%
2020年 7月 13日 6.99 113,500 0.015%
2020年 11月 9日 5.02 100,000 0.013%
2020年 11月 11日 4.92 119,000 0.016%

合计 — — 602,500 0.079%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伍伟
合计持有股份 6,142,100 0.81% 5,539,600 0.73%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4,937,325 0.65% 4,937,325 0.65%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04,775 0.16% 602,275 0.08%

注：2020 年 7 月 3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5,810,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764,071,443 股减少至 758,261,443 股，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的公告》（2020-042）。 在计算减持前后股本比例时，均按最新股本计算。

二、 其他事项说明
1、 伍伟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 伍伟女士本次股份减持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伍伟女士上述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
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伍伟女士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伍伟

女士在后续减持区间内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减持股份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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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完成的公告
伍静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0-012），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伍静女士因个人资金
需求，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12,000,000 股，不超过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 1.57%。

2020 年 5 月 15 日，伍静女士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进展的公告》（2020-027）。

2020 年 8 月 15 日，伍静女士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进展的公告》（2020-044）。

近日，公司收到伍静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本次
减持计划的时间期限已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伍静 集中竞价

2020年 5月 12日 5.28 2,000,000 0.26%
2020年 5月 13日 5.81 2,000,000 0.26%
2020年 5月 14日 6.39 2,000,100 0.26%
2020年 5月 15日 7.03 1,199,000 0.16%

合计 — — 7,199,100 0.95%
注：伍静女士减持股份的来源为股权分割获得的股份。
伍静女士集中竞价交易的减持价格区间为 5.28 元 / 股 ~7.03 元 / 股。
自 2020 年 5 月 21 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起，伍静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伍伟女

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0.08%。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伍静
合计持有股份 107,236,732 14.14% 93,037,632 12.27%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7,236,732 14.14% 93,037,632 12.27%

注：2020 年 5 月 18 日，伍静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 7,0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92%。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5,810,000 股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764,071,443 股减少至 758,261,443 股，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的公告》（2020-042）。 在计算减持前后股本比例时，均按最新股本计算。

二、 其他事项说明
1、 伍静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 伍静女士本次股份减持严格遵守了《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3、 伍静女士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实际减持股份情况与
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三、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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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708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反馈意见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和落实， 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一次
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
见回复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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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2973 号）文核准，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聘请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担任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保荐机构， 持续督导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已使用完毕，但保荐机构及
保荐代表人仍需对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继续履行督导义务，并发表相关核查
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2020 年 8 月 13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董事会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根据发行需
要，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签署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协议，聘请国信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国信证券是依
法成立并经证监会注册登记的专业证券经营机构，具有财务顾问、证券承销及保荐、资产管理、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顾问等业务资格。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

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
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自公司与国信证券签署保荐协议之日起，国信证券将承接华林证券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委派保荐代表人肖戎先生、贺玉龙先生（简历见附
件）负责具体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对华林证券及其委派的保荐代表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持续督导期间
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附件
肖戎简历
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高级业务总监、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0 年至 2015 年

就职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期间主持或参与了中航国际、盐田港、南玻集团、海南航空
等上市公司年度审计项目， 深天马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2015 年加入国信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
务，先后负责或参与了海能达、和而泰、格林美非公开发行项目，和而泰可转债项目，甘源食品
IPO 项目。

贺玉龙简历
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高级业务总监、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会计师。

曾任职于普华永道深圳分所， 参与多个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及拟上市企业首发审
计工作。 2015 年至今在国信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负责或参与完成了德赛西威 IPO、正邦科
技非公开、正邦科技可转债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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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
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林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华林证券担任公司
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并指派何书茂先生、张
敏涛先生为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原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之一何书茂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无
法继续担任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 经华林证券研究决定委派柯润霖先生接替何
书茂先生担任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继续履行该项目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 华林证券委派的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柯润霖先生、 张敏涛先
生。 持续督导期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将继续完成持续督导期间未
完结的督导工作。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附件：
柯润霖先生简历
柯润霖先生：保荐代表人，华林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深圳部高级业务总监，具有多年投资

银行从业经验，曾负责或参与了冰川网络（300533）、芯朋微（688508）、麦格米特（002851）、今天
国际（300532）等项目的 IPO 或再融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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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资金冻结的基本情况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司茶花现代家居用品（滁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茶花”）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收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通知， 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银行存款 4,300.00 万元被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财产保全的名义冻结。 被冻结账户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账户银行

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账 户 余 额
（万元）

法院冻结金额
（万元） 账户状态

1
茶花现代家
居用品 （滁
州）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

591905751210108 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5,020.28 4,300.00 除冻结资金

外正常

经核查，上述部分募集资金被法院冻结系因孙世君与滁州茶花、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滁州茶花厂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孙世君诉讼请求滁州茶花支付其
工程款 4,404.21 万元， 并向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对滁州茶花银行存款

4,300.00 万元进行冻结。
二、公司的应对措施及进展情况
经核查，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尚未正式开庭审理，本次冻结滁州茶花银行存款

属于诉中财产保全。公司已委托律师向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复议，将积极
采取相关有效措施，力争尽快处理该案纠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经自查，公司业务开展和现金周转情况良好，本次被冻结的募集资金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净额（45,422 万元） 的 9.47%； 占最近一期末经审计货币资金 (65,090 万元）的
6.61%，暂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实
质性影响，亦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依法
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有关
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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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皖仪科技”）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召开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9,5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议存单、通知存
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
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在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
披露的《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2）。

一、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户情况
近日， 公司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怀宁路证券营业部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开户机构 开户名称 账号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怀宁路证券营业
部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666810001232

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怀宁路证券营业
部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666810021133

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怀宁路证券营业
部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666810013131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的相关规
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专户。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劵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并及时分析和跟踪现
金投资产品运作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公司董
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对所购买
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内部审计部根据谨慎性原则定期对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
与收益进行评价。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系以有效控制为前提， 具体实施时将确保公司正常运

营和募集资金安全，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或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以及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通过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适
度、适时的现金管理，能减少资金闲置，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且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
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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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11 月 12 日

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1.4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微信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实投资”）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300,000 股、295,000 股，控股股东在股票异动期
间共计减持 595,000 股。 并已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8）， 公司控股股东华实投资计划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0,829,34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65%（包括集中竞价买入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
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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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媒体报道的问询函》（上证
科创公函【2020】005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的具体内容如下：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今日，有微信公众号发表相关文章（以下简称公众号文章），内容涉及你公司主要产品和研

发实力等问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等有关规定，请公司
核实如下事项并予以披露。

一、公众号文章称，公司产品特瑞普利单克隆抗体注射液（拓益）“在技术评审的文件中，既
没有完成肝损害患者试验、也没有完成肾损害患者试验，其所有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7.7%。 有
15.6%的患者因为不良反应而永久停药。 ”请公司：（1）结合临床试验数据，说明“所有不良发生
率”的具体含义，核实前述报道是否属实，并补充披露特瑞普利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临床试验的
进展情况；（2）结合自身产品及市场中同类产品的相关实验数据，说明特瑞普利单克隆抗体注
射液安全性和有效性；（3） 公司 2020 年 1-9 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0.11 亿元， 同比增加

91.84%，请披露营业收入的具体构成，如产品销售、专利许可及技术服务等类别的占比，并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

二、根据公司 2020 年 5 月 6 日披露的公告，公司将其产品 JS016 在大中华地区外开展研发
活动、生产和销售的独占许可授予礼来制药，礼来制药将向公司支付现金、销售分成；礼来制药
可能会按照双方同意的条款和条件，以 7500 万美元认购公司新发行的 H 股股份。 公众号文章
称，礼来制药已宣布停止了 JS016 相关的临床研究。 请公司：（1）说明与礼来制药在 JS016 授权
交易中有关股份认购条款的具体考虑， 相关交易安排是否符合一般商业逻辑；（2） 披露 JS016
境外临床试验的进展情况。

三、公众号文章称“君实的研发团队是一个大专生多过博士，一大半都是本科毕业的团队，
而领导这支团队和这家公司的，是一对没有任何生物学科背景的父子。 ”请公司补充披露研发
人员的具体构成，核心技术人员的科研背景，以及近期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化情况。

四、请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逐项核查并就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披露本问询函， 并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

的回复。 ”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组织各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予以回复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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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披露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取得成都星
空野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控制权。 同时，公司股东李广元向部分交易对方
协议转让股份，交易互为前提。 就上述事项公司已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11 月 11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尚纬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20】261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和《关于对尚纬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2628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和《工作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回复工作，并对《问询函》和《工

作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目前仍未完成核实和分析论证工作。 为确保回复内容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公司将延期不迟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前披露对《问询函》和《工作函》的回
复。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争取尽快完成《问询函》和《工作函》回复，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跨界收购整合风险、平台及主播个人依赖风险、估值较高的风险及商
誉减值的风险、支付现金对价对应的资金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交易不确定性风险以及公司
主营业务业绩下滑等风险， 请投资者充分予以关注。 上述风险提示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披露的《尚纬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４４８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４，９１３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８５．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８．０３％。战略投资者承诺的
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８０７．９２６１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１６．４４％，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７７．７２３９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３２，９９６，２３９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３８％；网上发行数量为８，０５４，５００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１９．６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５．７３元 ／ 股。

根据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４，５０３．３２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即４，１０５，５００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８９０，７３９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３８％，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８．８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６０，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６２％，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２４．７５％。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３５２４４９％。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０．５％。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１６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
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
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已通过申万宏源承销保荐ＩＰＯ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ｏ－ｋｃｂ．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在线签署承诺函及提交核查材料。 《承诺函》要求，网下投资
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
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
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

要包括以下几类：
（１）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

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创新投”）；
（２）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３）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

企业。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５．７３元 ／股，
本次发行总股数４，９１３万股，发行总规模１７５，５４１．４９万元。

根据《业务指引》的规定，本次发行规模为大于１０亿元，小于２０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４％，但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 申万创新投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１亿元，本次获配股数１，６７９，２６１股，获配金额５９，９９９，９９５．５３元，初始缴
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７
日（Ｔ＋４日）之前，依据申万创新投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限售期限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７９，２６１ ５９，９９９，９９５．５３ － ２４个月

上海金谷裕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３９，３０３，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５１５．００ ２４个月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３９，３０３，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５１５．００ ２４个月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３９，３０３，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５１５．００ ２４个月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３９，３０３，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５１５．００ ２４个月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６５０．００ ２４个月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６５０．００ ２４个月

合计 ８，０７９，２６１ ２８８，６７１，９９５．５３ １，１４３，３６０．００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Ｔ＋１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中控技术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３８０５，８８０５，１９８６
末“５”位数 ３６６８２，８６６８２，８６６５７
末“６”位数 ６０２７７７，８０２７７７，４０２７７７，２０２７７７，００２７７７
末“７”位数 ９２７６８３０，４２７６８３０
末“８”位数 ７１３８７７０１，１７３０７０５５，２０４７３４５４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控技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４，３２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中控
技术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２１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业务指引》（上证发 〔２０１９〕４６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１４８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９号）
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３４２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９０７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８，３５２，６３０．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总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 ５，５７６，６５０ ６６．７７％ ２０，１９６，２９３ ６９．９１％ ０．０３６２１５８２％
Ｂ类 １０，８５０ ０．１３％ ３４，６６５ ０．１２％ ０．０３１９４９３１％
Ｃ类 ２，７６５，１３０ ３３．１０％ ８，６５９，７８１ ２９．９７％ ０．０３１３１７８１％
总计 ８，３５２，６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８９０，７３９ １００．００％ －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Ａ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Ｂ类投资者

包括合格境外投资者；Ｃ类投资者为除Ａ、Ｂ类的其他投资机构。
其中余股２，４７８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华

泰柏瑞上证科创板５０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Ｔ＋３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７日（Ｔ＋４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披露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
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４０３４２０８

发行人：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